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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怀特海与过程神学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学期结束前，大家都收到书评指南了吗？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发指南了，也就是说你们错过了两次。让我想想，还有谁在？有人在吗？好的。好的，今天我们继续讨论怀特海。

我想重点探讨怀特海的上帝观。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他的整体哲学体系，特别是他的形而上学有所了解。因为不言而喻，人们对上帝以及上帝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实际上取决于形而上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帝的概念是系统依赖的。

上帝的概念是依赖于体系的，没错，因为你如何理解上帝与自然的关系，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自然，这一点显而易见。上次我们介绍了怀特海。我强调的是，对怀特海而言，一切现实的基本构成要素并非具有持久不变的实体，而是事件。

事件可能非常短暂，比如只有五十分之一秒。五十分之一秒非常短。他倾向于把这些微小的事件称为真正的事件。

而“事件”一词，有时甚至用“实体”一词来指代规模较大的事件。但无论你谈论的是微观事件还是宏观事件，比如这节课、你的大学教育，或是美国历史，你会发现，每件事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各不相同。无论你谈论的是什么事件，所有事件都可以用三个组成要素或三个因素来描述。

正如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三个因素是客观数据，实际上就是原因，或者说有效原因，客观数据、无限可能性和决策。我再次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理解它至关重要。所以，如果你设想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引发了新的事件？引发新事件的是两个过程的交集。

这样，第二个过程的客观数据就与第一个过程中的现有状态相交。因此，在这个交汇点上，存在一些客观数据，它们将会产生影响。您说这就是因果机制。

是的。鉴于所有这些后潮流事物的基本模型都是人类意识，在人类意识中，我们可以说，我们通过他所谓的“物理感知”来感知客观数据。当然，“感知”是莱布尼茨提出的一个术语。

它是“领悟”（apprehension）的缩写，或者你也可以称之为“理解”（complementsion）。但领悟某事仅仅意味着接受它，意识到它，并让它对你产生影响。他指出，领悟可以有积极的一面，也可以有消极的一面。

积极接受，是指你接受并吸收这种影响。消极接受，是指你拒绝它、忽视它或避而远之。你会明白的。

但是，新的事件，凭借客观数据，即被实际感知到的数据，是一种情感体验，而非认知体验。因此，他批判笛卡尔、洛克、贝克莱和康德等人的知识表征理论，认为这些理论赋予认知、概念和观念以优先地位。在感知体验或感知事件中，最初的启动因素并非观念，而是因果刺激。

是情感层面，而非认知层面。这种感知体验是所有其他类型事件的范式。因此，即使在无意识的生物体中，也存在一种低级的、与物理感知相对应的体验。

也就是说，这就是因果机制。你会明白的。所以，这是物理抓握。

永恒的可能性其实就是抽象的、逻辑上的可能性，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们是由客观数据促成的。那么，这些客观数据，这些新的体验，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嗯，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结果，不同的可能性。你会看到的。

当然，意识经验中那些永恒的可能性就是观念，而观念是通过他所谓的概念理解来把握的。显然，概念理解是认知性的。因此，观念并非首要的，这与笛卡尔、洛克和康德的观点不同，仿佛在经验中，你只是被各种观念所包围。

不，休谟的观点更准确。它充满力量，生动活泼。其思想也由此展开。

情感因素优先于认知因素。因此，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他意识到，如果这些可能性是逻辑上的，那么它们就是某种客观的逻辑可能性。

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决定了这些合乎逻辑的可能性。它们并非我们凭空捏造的。我们无法凭空创造可能性。

我们或许能将各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但我们无法创造可能性。我们或许能识别可能性，但我们无法创造可能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可能性始终存在。

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你会发现，尤其是在他后期的著作中，他称这些为永恒的对象。这意味着它们是思想的对象，就像洛克所说的观念是对象一样。

它们是思维的对象，是你意识到的客观可能性。因此，在客观数据的这种因果刺激下，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意识过程中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些可能性，而在无意识过程中，这些可能性仍然存在。

这些可能性依然存在，无论是否有人知晓它们是什么。而决定未来的，正是他所说的“抉择”。在人类意识中，这通常是一种有意识的抉择。

这就是我打算如何处理新的Givens的方式。有意识的决定。但即使在无意识的过程中，无论是生物的、物理的等等，也存在一个截止点，一种选择性。

并非所有可能性都能实现，但有些会在自然进程中实现。而正是这种选择，构成了他所谓的“主观目标”。因为在选择的过程中，你所选择的可能性就成为了你所追求的目标。

这就是你要做的。你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明白吗？

现在，最初的主观目标是由自然因果过程呈现的。假设给定这些数据，结果为…… 。在任何确定的过程中，最初的主观目标就是这个新事件的主观目标。

主观性在于，由于吸收了新的数据，新事件本身就成为了某种内在的最终目的。它是内在的。注意，他对一切都抱有目的论的解释。

目的论的解释。这不是一个机械论的宇宙，而是一个目的论的宇宙。

对于有意识的生命体而言，最初的主观目标可以转变为一种修正后的主观目标。一种修正后的主观目标。这样，你或许能够抵抗某种事物对你的影响，并以其他方式处理新的信息输入。

当然，就连你家的宠物狗有时也会无视你的呼唤和哨声，跑去追隔壁的猫。它最初的主观目标在闻到猫的气味后就变成了另一种主观目标。我一直觉得狗是先闻后看的。

“三思而后行”这句格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狗来说也十分适用。我觉得有些人做事不看就跳，而狗则是先闻后看，等等。

但这种观察可以提供一个修正后的主观目标。所以，存在初始主观目标和修正后的主观目标。所有事件都是如此。

正如我上次所说，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天地万物中，这种意识或无意识的程度各不相同。主观目标的概念是目的论的。那么，它指向何方呢？它指向事件的完成。

你明白了吗？当这些新数据所蕴含的可能性得以实现时，那么，这件事就完成了。这就像一个基因过程，不妨用生物学的比喻来说：一个基因过程。

所以，你有了受孕，不是认知意义上的受孕，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受孕。你因为因果刺激而有了受孕。你有了受孕。

你可以把这比作胚胎发育过程中各种可能性的出现和选择，直至新事件的诞生，伴随着主观目标的成熟和最终的实现。当然，成熟的事件会逐渐消退。

你明白了吗？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出生、成熟、死亡，而这又导致了出生、成熟、死亡的再次发生。嘿，辩证法？黑格尔？对。正题、反题、合题。

你看，黑格尔传统的影响就体现在对世界进程的这种全面理解上。整个世界进程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它具有辩证结构。

在综合分析中，客观数据得以保留，但它们所带来的新可能性超越了这些数据本身。明白了吗？在综合分析中。那么，事件的完成就带来了他所谓的满足感。

满足感。再次强调，这是一个源于意识感知体验的术语。它是范式。

你知道我说的“范式”是什么意思吗？外语里有一些特定的动词范式。你看，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动词的变位，你就得追溯到它的范式。我认识一个天才，一个天才。

用法语来说。诸如此类。明白了吗？所以，有意识的感知体验就是范式。

当你难得有机会去欣赏和体验事物时，那种满足感尤为强烈。怀特海认为，审美满足感正是源于这种满足感。这里的“审美”最初指的是欧陆德语中感官上的满足。

伊斯坦纳米与感官有关；康德的先验美学也与感官有关。但它也具有英语意义上的美学意义，即审美上的满足感。你如何描述这种审美满足感，也就是体验的最终境界？嗯，它指的是事件中的一切，这三个要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统一体。

所以，这件事就是一种感觉，一种体验。现在请注意我们是如何运用“体验”这个词的。比如，你第一次尝到山核桃派；多么美妙的体验啊！

这可能是四年的大学教育，惠顿学院的经历。明白了吗？也可能是在人类历史某个阶段的尾声，历史学家回顾往事时会说，整个历史本身就是一段人类经历。它独一无二，拥有自身独特的身份，并由此产生一种统一的感受。

你明白了吗？所以这种满足感是一种有序的统一，是矛盾的和谐。矛盾？是的，是现实与可能性的对比。这种强烈的感受，源于整体体验中对立元素的有序和谐。

你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解释、描述艺术之美的体验的。你看？各种对比在交响乐的最后时刻完美融合，浑然一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该鼓掌？那就是在音乐达到完美融合的那一刻。

体验是完整的。他运用了这些美学类比。在这类过程、这类事件中，美好之处在于它有助于带来满足感。

善是通往美的工具。怀特海明确地这样认为。他的伦理学是一种功利主义伦理学。

善是实现审美目的的手段。而恶则是对这种和谐的零碎、短暂的反抗。它要么是因为抵制正在形成的宏大目标及其综合性，要么是因为其本身的琐碎乏味而变得令人厌倦。

没错，枯燥乏味的小说就是糟糕的小说。枯燥乏味的讲座就是糟糕的讲座。而那些充斥着无关内容、干扰情节发展的作品，也是糟糕的作品。

但我们所说的邪恶，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对立面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最终会在综合中得到调和。所以，当怀特海谈到他的儿子时，他的儿子曾在一战期间为英国皇家飞行队（当时称为皇家飞行队，后来发展成为英国皇家空军）效力，并在一战期间法国战壕上空的空战中被击落。怀特海谈到这件事时，认为儿子的生命最终会完美地融入历史，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所说的邪恶问题呢？不妨留意一下，这其中蕴含着19世纪进化论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

那么，你看，这种对感知体验这类事件的描述，实际上就是对人生的描述。它就是对整个人类历史、整个宇宙历史的描述。明白了吗？记住，他所说的终极范畴，或者说终极解释范畴，就是创造力。

新事物如何在对立面的冲突中产生？一个事件如何孕育另一个事件？在死亡中，我们得以重生。

那么，如果这就是世界进程、创造过程的本质，无论它真实存在还是他所理解的，创造过程、世界进程，这又说明了人类的什么呢？这说明，人类本质上就是大卫·休谟所说的个人身份。记住，休谟说过，我们意识中所知的个人身份仅仅是一系列感知的集合。对过去经验的当下记忆，也就是这一系列感知，才是你唯一能够描述的个人身份。

当然，怀特海德将这些感知拉长到一段时间之内。但正是这些经历的连续性赋予了身份认同，所以当你看着十年前自己的照片时，你会说，是的，那就是我。然后，由于这种连续性，你就能与照片中的自己产生认同感。

但他说道，人类自我不过是一个由各种事件构成的社会，却有着统一的结构。一个由事件构成的社会。但我们今天想探讨的问题是：上帝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所有事件的这三个要素。

请记住，在怀特海看来，上帝并非这些形而上学普遍规律的例外，而是其最佳例证。因此，上帝是以感知经验的形象来构想的。

换句话说，对上帝的理解取决于对“成为上帝”这一体验的认知。自我意识是投射到终极存在的视角。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他认为，上帝的本质有三个阶段。

如果你愿意，可以这样理解：上帝在任何事件中都具有三重属性。好的，这就是任何事件的本质。这里有三种属性，上帝也具有三重属性，这与事件的三重属性息息相关。

上帝的三重属性只不过是另一个例子，一个三重事件的例子。明白了吗？换句话说，我们称之为上帝的存在，和其他任何存在一样，也是一种事件。

永恒的事件。你看，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事件。永恒的事件。

他在这三重本质中所谈论的是上帝的原始本质、他的原始本质以及他的后果本质。

还有形容词的性质。明白了吗？现在，你不仅要记住单词的意思，还要学会看单词时理解它们的含义。而形容词（superjective）这个词，拉丁语是yakio ，是动词“投掷”、“抛掷”的意思。

超级，结束，继续。是的。所以，正是上帝的超验本质，使得上帝能够赋予自然某些东西。

对世界而言，但上帝的本质是结果性的，上帝从世界获得某些东西。你明白吗？所以你必须从上帝的本源本质出发，才能知道上帝最初拥有什么，一个事件如何影响上帝，以及上帝最终会给予这个事件什么。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你看，永恒不变的是上帝的原始本性。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这一点永不改变。结果性、附加性，这些都在变化。但原始性永不改变。

什么是本原性？它是所有永恒事物的有序和谐。永恒事物就是永恒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你必须把上帝看作是所有逻辑可能性的总和。

记住这一点。然后看看它如何与过去遥相呼应。对于圣奥古斯丁来说，那些永恒的理念、永恒的理想，柏拉图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它们是上帝心中的概念可能性，是上帝心中的原型。

没错，奥古斯丁正是从亚历山大教父那里，从早期教会深受中期柏拉图主义影响的逻各斯传统中汲取了这些思想。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讨论的怀特海思想的三大影响因素吗？第三个就是这些亚历山大教父。所以，实际上，怀特海所做的，是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并将其通过中期柏拉图主义转化为斯多葛学派的逻各斯语言，基督教教会采纳并将其应用于造物主上帝和道成肉身的逻各斯，其中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是的，一切永恒理性，一切理念。

他们就是这样解释他的全知全能的。亚历山大传统、殉道者查士丁、奥古斯丁、安瑟伦、托马斯·阿奎那，以及整个中世纪传统都是这样解释的。但怀特海却偏偏喜欢回到亚历山大学派。

所以，在思考上帝和上帝的体验，上帝自身的体验时，你必须思考他对这些想法的思考，他永恒的智慧，以及他创造的可能性。如今，随着自然本身、世界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自然事件的发生，无所不在的上帝也在体验着这个世界。他能够感受到世间万物正在发生的一切。

所以上帝能感受到正在发生的一切。上帝的感知，不要动摇他。上帝与我们同在。

这就是怀特海一直使用的语言。我稍后会读一些给你听。所以，这里就涉及到对各种可能性的概念性理解。

这里，他称之为对客观数据，也就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物理性把握。你明白吗？上帝，在这种非常感性的意义上体验着世间万物，同时又知晓各种永恒的、概念上和谐的可能性，他会怎么做呢？在他的超验本质中，他为世界进程提供了可能性。是的，正是上帝提供了最初的主观目标。

上帝，不是某种盲目的机械力量，而是真正的上帝。当然，在人类经验中，你现在开始明白，人类有自由去抗拒上帝的旨意。有自由去改变上帝出于善意所设定的目标和目的。

因此，上帝的原始本性对应于自然事件中的第二个要素；上帝的结果本性对应于自然事件中的第一个要素；上帝的超验本性对应于第三个要素。

也就是说，第三点，它进而引向未来的事件。因此，当下一个事件按部就班地发生时（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上帝的原始本质包含了这种新情况的所有可能性。你明白吗？是的，因为所有可能性都包含了任何新情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可能性。

所以，原始本能总是存在，并蕴藏着某种力量。我说的是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件。当然，这并非指事件的发生。

哔。小心，又来了。哔。

不，不是那样。更像是，嗯，既然我用了声音，那就像是一首极其复杂但又宏伟壮丽的交响乐。或者，如果你想用“线”来比喻，它更像是一条极其复杂的贝尔电话线，一旦出了问题，他们得花一个星期才能修好。

你看，事件环环相扣，层层嵌套，联系错综复杂。但为了简单起见，他将其分析为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那么，这又揭示了怎样的上帝呢？嗯，他是一位统摄宇宙的上帝。

他说，上帝是秩序的原则。或者用他的话说，上帝是具体化的原则。现在你看看“具体化”这个词，我想你会想到具体的事物。

不，别。千万别轻信他的话，尤其是他用的专业术语。“凝结”在他看来似乎是“凝固”的同义词。

即使不懂拉丁语，concrescence 这个词的意思仍然是“一起生长”。Cresco 是动词，意思是“生长”，con 是“与……一起生长”。以前有一种食用油脂就叫 Cresco。

在如今这个注重脂肪的时代，它们都变成了液体而非固体。Cresco 是一种烹饪油脂，它能让蛋糕膨胀。于是就有了凝结现象。

那么，上帝就是具体化、融合的原则。正是上帝维持着万物生长，最终汇成交响乐般的和谐。但请注意，上帝并非世界进程的始作俑者。

上帝并非创造力的创造者。终极范畴是创造力。创造力一直存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帝。但怀特海似乎认为，存在着某种自然过程，它们一直都在进行，如此往复，源远流长。你看，怀特海并没有理由认为上帝是第一个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猜想，明天晚上讲座的题目——“上帝与宇宙大爆炸”——对于怀特海神学家来说，与传统有神论者理解的上帝会截然不同。怀特海神学家对上帝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他既不认为上帝是创造者，也不认为上帝是终结者。我想，终结者现在应该是科幻小说里的术语了吧。

上帝正在结束这一切。换句话说，他没有末世论。他没有末世论。

事情到此为止了。你说的是一种没有末世论的目的论？是的。目的论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

所以和谐一直在产生，而且是永恒的和谐。明白吗？是的。

那是一种永恒的和谐。所以他并不认为历史有一个终点，它朝着这个终点前进。上帝是具体化的原则，是秩序的原则。

他还称上帝为限制原则。因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只有有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此，在怀特海看来，世界进程不会自我毁灭。如果自我毁灭的可能性不存在，那么它就不可能自我毁灭。上帝的主观本质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所以你会注意到，他强调的是上帝的创造力，以及上帝在整个世界进程中，无论事件多么微小或宏观，都以充满爱意的方式赋予其最初的主观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本身也是一个事件，一个无所不包的事件。明白了吗？这既不是泛神论，也不是任何意义上将上帝视为创造者的传统有神论。

我们稍后会发现，一些过程神学家将其视为一种泛神论。一切都发生在作为神的体验之中。但是，作为神的事件，这种包罗万象的超然体验，远超世间一切过程的总和。

所以，泛神论。现在你或许会忍不住问，就像我一位朋友每次谈到这类问题时都会问的那样：那么，体验者是什么？体验者是什么？怀特海的回答是，好吧，就你而言，作为一个感知者，什么不是感知者？什么是人？你看，我们唯一能说的是，人是一系列事件的集合，而这些事件整体上具有统一性和和谐性。这就是关于人格同一性的记忆理论。

明白了吗？因为这是一种过程哲学，而非物质哲学。不要去寻找基质、物质、实体、会思考和感受的东西。不，不是寻找会思考和感受的东西，而是思考和感受本身。

这就是事实。事情就是这样。我来读一段怀特海德的话，好让你明白我的意思。

这是他的主要著作《过程与现实》。临近结尾处，有一部分论述了上帝与世界。以下就是这部分内容。

在有神论哲学形成初期，也就是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经过与文明的持续演进，出现了三种思想流派。你知道，他经常提到“三”，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这些辩证的三元组。

你看？三种思路浮现出来，它们在细节上虽有诸多变化，但分别体现为：第一，上帝是帝王的化身；第二，上帝是道德能量的人格化；第三，上帝是终极哲学原则的化身。

那么，他究竟在想什么呢？这三种思想流派分别与神圣的凯撒联系在一起。还记得罗马元老院是如何将罗马凯撒神化的吗？他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成为了神。他是帝国的统治者。

上帝，即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道德力量的第二个化身是希伯来先知。第三个化身，终极哲学原则，是亚里士多德。

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早于印度和佛教思想，希伯来先知的思想中也蕴含着早期思想的痕迹。伊斯兰教和神圣的凯撒们，在各个时代和地域，仅仅代表着最自然、最显而易见的偶像崇拜式的有神论象征。有神论哲学史展现了这三种不同方式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各个阶段的融合。

然而，基督教确实起源于加利利。不是伽利略，而是加利利。好吧，基督教起源于加利利。

还有一个观点与这三大主线都不太契合。它既不强调统治一切的凯撒，也不强调冷酷无情的道德家，更不强调不动声色的推动者。它着重描绘世间那些温柔的元素，它们在爱的驱动下，缓慢而静谧地运转。

它的意义在于当下，在于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度。它不展望未来，而是在当下找到奖赏。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每一只麻雀坠落，都会被人看见。你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都被数过。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比其他人要难得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就是这样。你看，他并非被基督教神学所束缚，而是被某种自由主义神学传统中对耶稣的形象所束缚，这种传统强调耶稣是爱的化身。由于他的成长背景，他年轻时非常活跃。

那么，我们来看看，346。是的，我们设想上帝以祂自身的本性，温柔地、耐心地拯救一个中间世界的动荡。上帝的角色并非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斗争，破坏力与破坏力之间的斗争。

关键在于患者如何运用其概念协调中压倒一切的理性。那么，这种压倒一切的概念协调的理性是什么呢？是原始本性的首要地位，也就是他对所有可能性的概念协调。因此，他有能力将万事万物融会贯通，最终达到善的境界。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就是上帝的耐心。那些纯粹出于私利的破坏性邪恶叛乱，都被轻描淡写地忽略了。然而，它们在个体喜悦和悲伤中所取得的益处，以及引入必要的对比，都因其与完整整体的关联而得以保留。

这幅图景描绘的是一种温柔的呵护，不让任何事物消逝。上帝并非创造世界，而是拯救世界；更确切地说，他是世界的诗人，以温柔的耐心引领世界，使其走向真、善、美。当创造最终抵达其终点——永恒之境时，便实现了永恒与变迁的和谐统一。

就是这样。他谈到以爱为先导，而且在他的一本书里，他曾就爱——他认为爱就是厄洛斯——进行了长篇论述，不，应该说是反复论述。这本书就是《思想的冒险》。

他认为这里的“爱”指的是厄洛斯（Eros），而非博爱（Agape）。因为厄洛斯是柏拉图式中“爱”的表达，而爱又是什么呢？是对至善的爱。所以，上帝正是基于这种至善之爱而行事。

你看，这是一种向善的渴望。而这正是上帝最初赋予我们的目标，最初的主观目标，正在传播开来的。一种向善的渴望。

你还记得中世纪的目的论吗？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趋向于其自然之善的倾向。即使是那些误解了何为善的人类，仍然渴望善，即便他们曾说过“恶即善”，他们仍然渴望善。你看，他试图以这种方式重现那种目的论。

好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有什么问题吗？你之前说过世界进程仍在继续。那么，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否符合这个进程呢？不，不。事实上，道成肉身也不符合。

你看，他谈论的是历史上的耶稣，而不是道成肉身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所以，就像黑格尔一样，怀特海也认为基督教神学概念仅仅是符号，而不是概念上的真理。

记住，在黑格尔的理论中，最终的三元组体现在绝对精神层面，即从艺术到宗教再到哲学。宗教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而哲学则对其进行概念化。因此，宗教话语本质上是一种象征性的话语。

那么，道成肉身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上帝在历史和自然中即将展现的爱的行动。事实上，几年前我开设了一门关于怀特海和过程神学的研讨课。在学期后半段，在学习完怀特海之后，班上的每位学生都负责研究一位20世纪的过程神学家，并探讨这位神学家对某些关键神学议题的论述。

而且我认为我们没找到任何一位对道成肉身做出传统解释的人。它始终是象征性的。其他基督教基本教义也是如此。

当然，我不会说这不可能做到。而且我并没有读完我让他们读的所有东西；我让他们替我读。你知道，这正是开设研讨课的最佳意义所在。

让别人帮你做研究吧。有时候我也想自己回去做。我跟人说过，等我退休了，我最想读的书就是怀特海的著作。

我断断续续地研究怀特海的著作已经40年了，一直在阅读和研究他的作品。我希望能够完成这项研究。但其中一件我想做的事情就是仔细研读他所有的文献。

看看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在这方面真正超越了怀特海。或许有。但至少在文献中，这一点并不明显。

在描述这位神时，我甚至在代词的使用上都感到疑惑。我的意思是，似乎并非如此。但我想，或许我们必须回到他对“人”的定义。

是啊，你担心的是什么？“上帝”这个词？它的使用？他？对，对。如果是这样，那确实是个好问题。他的意思是上帝实际上是一个有意识、有自我意识的整体吗？我想是这样。

但另一方面，你心中又会涌起一丝疑虑。他会不会是在暗示某种力量或影响？比如来自上帝？你说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谈论一切事物都如此。而意识就是一切的范式。

不，我认为他指的是意识。在他去世后被录音并转录的一些晚间谈话中，他似乎确实是这样说的。他显然是这样说的。

是的。我想补充一点，或许有助于澄清这个问题。

与托马斯·阿奎那不同，怀特海认为上帝是创造的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对吧？因为创造是无中生有，所以不存在质料因。而在我看来，怀特海认为上帝是形式因和目的因，但并非动力因。

上帝是形式因，因为他的原始本性构想了所有逻辑可能性和逻辑秩序。明白吗？他也是目的因，因为他具有超验的本性，能够引导事件的发生。而“引导”正是他所使用的术语。

我虽然不是钓鱼爱好者，但我知道鱼饵是什么。它不会踢鱼的尾巴，它的作用是吸引鱼。

诱惑是目的因，而非动力因。因此，诱惑的制胜之道才是重要的，而理想的制胜之道在目的因果关系中也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怀特海看来，上帝与世界的关系是形式因和目的因的关系，而非动力因的关系。

这意味着上帝没有作为。如果你所说的“作为”是指圣经历史中所指的那种，即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上所行的伟大作为。

你说的道成肉身或基督再临是上帝的伟大作为，不，上帝不会行动。我认为，上帝形而上学的根本性质就排除了上帝行动的可能性。

事实上，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怀特海的文章，题为《上帝为何不能行动》。这篇文章收录在罗纳德·纳什编辑的《过程神学》一书中。

它在图书馆里。在我看来，上帝无法行动的原因在于，怀特海的上帝本质上是黑格尔式的上帝。它更像是施莱尔马赫的上帝，施莱尔马赫与其说是一个人格化的行动者，不如说是一个存在的基础。

你看。所以，仿佛这些行为的代理类别都不适用，你所依赖的仅仅是存在的基础。

这是间接影响自然的根本所在。因此，就像19世纪的自由主义神学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启示。一切都源于内在。

没有什么超自然现象。一切都是内在神圣创造力所驱动的自然过程。怀特海的观点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你熟悉19世纪神学史、施莱尔马赫传统以及浪漫主义传统，那么你就会明白怀特海的思想。正如我所说，怀特海似乎把华兹华斯当作《圣经》来解读。

你还记得上次那句话吗？所以我觉得这是19世纪神学的浪漫化版本，它体现在20世纪的过程形而上学中。你能不能稍微重视一下创造力原则，它是所有现实的本质？好的，好的。

有些过程神学家试图这样做。确实有一些人试图这样做。而且我认为，查尔斯·哈特肖恩或许是其中最著名的过程思想家之一。

他本人并未受到怀特海的影响，但与怀特海的思想发展轨迹相似。他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多年，之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退休后则在德克萨斯大学任教。哈特肖恩也是如此。

他非常认同泛神论，如果创造力即上帝，那么他确实可以算作泛神论者。他影响了很多人。或许当今最著名的过程神学家是约翰·科布，我记得没错的话，他目前在加州克莱蒙特神学院任教。

约翰·科布。但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我们现在没时间谈论他们。

好的。下次，我想做的，也是我们以后在阅读这些书籍时会遵循的模式，是对他所著的《现代世界的科学》这本书做一些评述。

所以我建议你读一读。也许读得不够深入，不足以写出一篇评论。但请读一读，我们之后会做一些评论，也可以讨论你想讨论的话题。
